退休劳模津补贴申办表
	姓名
	
	曾用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籍贯
	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
	家庭
住址
	
	联系
方式
	

	身份
证号
	

	退休
时间
	年   月
	退休时

单位、职务
	

	荣获劳动模范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情况
	荣  誉  称  号
	获 奖 年 月

	
	
	

	银行卡号
	

	开户行
	

	退休劳模津补贴申办需知
	依据厦府办[1996]231号与厦财文[2001]74号文件精神，区属及以下单位（含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）退休人员的津补贴，向所在区总工会申请发放。若已在区申请发放，不得再向市重复申领。

以上说明我已阅知              (劳模本人签字) 
以上说明我已阅知，并负责向劳模本人告知             (代办人签字)

	退休人员管理部门(单位/街镇)审核意见
	①申请人      (是/否)属企业离退休社会化管理人员（必填）
②申请人      (有/无)被开除党籍、      (有/无)被开除公职、      (有/无)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。（如掌握情况请务必填写）

（公章）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办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	代办人
	身份证号：

	
	
	联系方式：

	审  核

意  见
	1.符合发放条件,从          年      月起发放津补贴；
2.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因，□暂缓□不予发放津补贴。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审核日期: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
注：1.本表一式1份。符合条件并给予发放的，由经办机构存档。

2.办理材料：①身份证；②退休证；③本人银行卡（请提供常用的借记卡(储蓄卡)，表格中开户行请注明“银行全称+支行名称”，如：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厦大支行）；④企业职工还需提交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决定书。每项材料各提供复印件1份。
3.办理时间：①夏令工作时间（6月1日-9月30日）：8:00-12:00,15:00-18:00

②冬令工作时间（10月1日-次年5月31日）：8:00-12:00,14:30-17:30
4.办理地点：厦门市总工会（思明区体育路95号市总工会大楼）（咨询电话：0592-2661081）。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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